附件一：
桶装、瓶装矿泉水要求
一、服务内容
投标人按采购人需求分批提供矿泉水。
二、服务地点
成都市血液中心及各献血点，具体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进行配送。
三、技术要求
1、桶装矿泉水的规格为11L~19L/桶，瓶装矿泉水的规格为330ml~550ml；
2、产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，包装具有SC标记或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、出品商、水源地、生产商、产品标准号等；
3、桶装水所用的水桶能达到食监、质监、工商、卫生等国家相关规定，提供食品级 PC 桶证明。
四、资质要求
1、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履行合同能力；
2、投标人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；
3、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4、投标人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、投标人提供厂家授权书原件。
五、服务要求
1、投标人派驻专人为采购人提供供水服务，具体配送时间及地点以采购人电话通知为准，30分钟内须将矿泉水送到所需位置；
2、投标人对采购人工作区域各点位的饮水机进行定期清洗，每两个月清洗一次，并根据采购人需要在新的点位安放饮水机；
[bookmark: _GoBack]4、投标人每月统计采购人的用水量。
六、其他要求
1、产品的运输、配送，运输、配送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2、评选申请人所供产品应为最近生产日期，桶装水送达日期不超过产品生产日期10天。
3、产品出现质量问题，须马上停止供应该品牌桶装水，并提供同档次合格的桶装水替代。若一经查实确为水质量问题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。
4、配送人员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及产生的相关费用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费用。
七、预算金额
桶装矿泉水预算总金额约15万元，瓶装矿泉水预算总金额约3万元。
注：按产品不同规格报单价


